
唐 河 县 行 政 审 批 服 务 中 心

关于规范使用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静态

评价二维码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) 行政审批服务中心：

按照省、市工作要求，规范评价二维码样式。方便群众

识别，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需按照统一样式设置评

价二维码(模板详见附件)。将各级政务服务场所申领的评价

二维码编辑至模板中间空白区域，并在模板下方注明政务服

务场所、服务窗 口名称，制成标牌，以 A4 竖版样式放置在

对应窗 口，也可以设置专门评价区，并在评价区设置评价二

维码。各地在编辑评价二维码时，不得改变评价二维码模板

版式。评价二维码标牌由评价二维码区和底座区两部分组成，

制作标牌时，评价二维码区按评价二维码模板 1:1 比例制作，

外框四边各压模板 5mm;底座区成长方体,高 1cm,宽 4cm,长与

评价二维码区竖放下端长度相同。标牌的评价二维码区部分

应当嵌入底座区内。

附件：评价二维码模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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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评价二维码模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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